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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ENNI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 份 代 號 ： 00725）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繼恒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發出之通函

（「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通函所用詞彙與通函內所界定者具相

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刊載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股東週年大會（「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決議案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均獲股

東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通過。香港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即本公司之香港股票過戶處，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監票人。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之日，已發行股本總數為 198,958,000 股，此乃給予股東

有權出席並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概無

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上巿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

放棄投贊成票。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巿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放

棄投票。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擬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放棄投票。  

 

 

 
*  僅供識別 

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刊載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內之決議案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均獲股東於二零二二年五

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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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之所有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  

股份數目  

（投票 %（約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與董事（「董事」）及核數師報告。  

147,490,115 

(99.999983%) 

25 

(0.000017%) 

2. 批准及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末期股息每股股份 0.02港元。 

147,490,115 

(99.999983%) 

25 

(0.000017%) 

3. (i) 重選孟韋怡女士為執行董事。  147,490,115 

(99.999983%) 

25 

(0.000017%) 

 (ii) 重選顧廸安女士為非執行董事。 147,490,115 

(99.999983%) 

25 

(0.000017%) 

 (iii) 重選鍾潔瑩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47,490,115 

(99.999983%) 

25 

(0.000017%) 

 (iv)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147,490,090 

(99.999966%) 

50 

(0.000034%) 

4.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

公司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47,490,115 

(99.999983%) 

25 

(0.000017%) 

5. 向董事授出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

不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 20%的股份。  

147,490,115 

(99.999983%) 

25 

(0.000017%) 

6. 向董事授出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已發

行股份總數 10%的股份。  

147,490,115 

(99.999983%) 

25 

(0.000017%) 

7. 在通過第 5 及 6 項決議案規限下，藉加入

數目相當於董事根據第 6 項決議案購回授

權購回股份總數，擴大根據第 5 項決議案

向董事在一般授權下配發、發行及處理股

份之權力。  

147,490,090 

(99.999966%) 

50 

(0.0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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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以上各項決議案均獲超過 50%的票數贊成，故所有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

呈的決議案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顧迪安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孟振雄先生、蕭旭成先生、孟瑋琦女士及孟韋怡女
士；非執行董事為顧廸安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振麒先生、李宗鼐先生
及鍾潔瑩女士。  


